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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主 要 績 效 待 改 進 事 項 
壹、便民服務標準— 

一、機關形象 

二、服務流程 

三、顧客關係 

一、服務場所設施規劃用心，善用志

工專長提供導覽，服務行銷多管

道並用，建置臺灣藝術教育入口

網，出版藝術教育叢書、美育雙

月刊及國際藝術教育學刊等不同

主題刊物，提供民眾瞭解鑑賞藝

術多元途徑。 

二、網路索票提供案件主動確認及通

知功能。 

三、設置申辦案件窗口，採一條龍式

規劃，動線清楚明確（例如索票

服務）。遇有人數眾多活動(例如

研習班招生報名)，則置多項窗

口，並分類設置指引牌示，供申

辦民眾辨識排隊辦理。  

四、設置雙語電子跑馬燈看板：於藝

廊及戶外設置電子跑馬燈看板各

乙座，以廣宣傳本館之施政措

施，為吸引外籍人士來館參觀遊

覽。並提供雙語電話語音系統、

建置雙語網站及演藝廳觀眾注意

事項雙語播音服務。 

一、請結合服務禮貌訓練、考核及獎

勵制度（含同仁及志工），加強全

員參與；電話禮貌測試次數可再

增加，可採與友館（校）互評，

降低服務盲點。 

二、各項成效建請儘量突顯「特色」

及「具體量化成果」，並加強呈現

年度績效之成長率。 

三、請持續加強訓練同仁因應緊急事

件處理能力，強化同仁工作檢核

及應變責任，減少爭議，以增進

服務品質與效率。 

四、請提供 97年度整體滿意度調查等

佐證資料，滿意度調查之分析及

改善宜再加詳述，進一步將分析

結果應用於各項業務之持續改

進，俾提升服務品質。 

五、依規定 96年度為民服務工作成果

本年度可納入加權計分，惟請併

提 95年相關數據，以彰顯成效，

可設定服務品質的標竿機構

（ benchmark ） 與 關 鍵 指 標

（KPI）。 

六、建請建立檢討改善措施及其執行

績效檢核機制。 

七、為廣拓溝通管道，接納民眾意

見，落實政策互動平台，建請建

置或加強「傾聽人民聲音」推動

機制。 

八、可多利用新聞局免費的宣傳活動

與廣告，行銷館藏與特展。 

貳、資訊流通服務— 

一、資訊提供及檢

索服務 

二、線上服務及電

子參與 

一、提供 32種線上學習課程及網路報

名服務；每月發行電子報，傳遞

藝教訊息；舉辦線上創作比賽，

擴增參與藝術創作發表機會。 

二、設有專人維護網站，並訂定維護

管理規範，定期維護管理相關資

訊內容，隨時檢視網站連結資訊。 

三、網站提供檢索功能及 2 種以上進

階檢索功能。 

四、提供線上索票、網路報名、網路

競賽、電子報等網路服務，並設

有討論區及意見交流區，提供線

上問卷調查、民意信箱及有 RSS

訂閱功能。 

一、可考量以 WEB 2.0 方式提供民眾

參與網站活動。 

二、建請設置網站維護管理機制（含

標準作業程序、資料定期更新規

定等），並據以執行。 

三、建議提供檢索功能說明、檢索功

能使用範例，及找不到資訊時的

建議。 

四、建議將各項服務資訊等上傳我的

e政府平台，配合「民眾e管家」、

「自然人憑證」等功能整合政府

資訊服務，方便民眾快速獲得所

需服務，以達到『一處收件，全

程服務』的目標。 

五、請積極推動線上服務及線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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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提高服務項目及申辦使用

率，並依行政院研考會規定進行

電子表單簡化、統一及管理，加

強規劃建置多元電子參與管道。 

六、各項具體成效可多予敘述。 

参、創新加值服務— 

提供創新（意）服務

情形 

一、舉辦藝術列車巡迴，延伸服務範

圍；運用學校、社會及其他機構

各項資源；開設「世界兒童畫典

藏室」，成為世界唯一之兒童畫專

業典藏研究展覽中心，是一創意

服務。 

二、建置臺灣藝術教育入口網、及網

路藝術學習平台，推動藝術教育。 

一、館內相關活動在取得智財權授權

後，可置於網站上提供民眾終身

學習之用。 

二、建議依規定以提出一項「創新加

值服務」為原則，並依 3 項指標

敘寫成效： 

（一）有價值的創意服務：本項創意

服務應為突破性、首創性或雖

為原有服務但具轉換性、改良

性、重大變革之服務作為。 

（二）服務措施延續性：本項創意服

務應建立整體標準作業程序及

後續檢討改進功能，或已納入

日後機關（學校）標準服務機

制。 

（三）服務措施執行方法效能性：本

項創意服務之後續具體成效

（含受益人數、程度、社會公

平正義價值等）及民眾滿意

度、回饋等。 

 


